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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議題被看見
要求無差別的愛



圖文引自：李晏榕 Yen-jong Lee

「他與他，是一對愛好生命、愛好生活的伴侶，兩人在一起生活
了35年，曾經許諾相伴終生，但是比較年輕的那位卻提前因病
撒手人寰。…(臨終前)病重的他只有一個執念，那就是讓J能夠繼
續住在他們兩個人的家，留下足夠的錢給J，讓J的餘生可以無憂
無慮地生活。這是一個多麼簡單的願望阿，但是他們沒有結婚、
彼此沒有法律上的親屬關係，這樣一個簡單的遺願，現實上就是
無比地複雜。」



蘇珊和寶寶是我這輩子最愛的
人，也是我最想要共度餘生的
家人。我們倆一起生下的孩子
是我們愛的結晶，但是在當前
的台灣法律，我卻是他們母子
最熟悉的陌生人。（Lana）

圖片取自：報導者 圖片取自：端傳媒

圖片提供：Cindy&Lana



我們是男同志，擁有兩個小孩、照顧小孩的生活
跟大部分的家長哪裡不一樣？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不一樣，我的伴侶沒有辦法收養他們，在關係上
也只是最愛、最親密的陌生人。我們的需求只是
希望我們可以在法律的保護下給我和我的伴侶跟
小孩完整的家庭。難道我們的愛心、關注跟承諾
是跟別人不一樣嗎？（Jay）

圖片提供：Jay



同志家庭和每個有著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的家庭沒有什麼不同，和隔代教養或單親
的家庭也沒什麼不同（Jovi）

即使我們的家庭和大家一樣，每
天一起吃飯、睡覺和玩耍，但是
這個家庭的防護網還是破了一個
很大的洞。（家敏）

圖片取自：報導者

圖片提供：Jovi Wu



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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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否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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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侶向
台北地院公
證處請求公
證結婚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會通過「人權基本
法」，明定人民可依
自由意志結婚和組織
家庭及收養子女

蕭美琴委員
提出「同性
婚姻法」草
案，但未能
一讀

尤美女委員提出
「民法親屬編第
972、973、980
條修正草案」

鄭麗君委員
提出「民法
親屬編部分
條文修正草
案」

尤美女委員、許毓
仁委員、時代力量
黨團分別提出「民
法親屬編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圖片取自：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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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
第748號宣
告民法未使
同性別二人
結婚違憲

法務部擬定
「人權保障基
本法」草案，
第24 條保障
同性戀者權益

2001



台灣社會對同婚的支持狀況

婚姻平權大平台整理（2016/11）



台灣社會變遷基礎調查

2015年調查結果：已有54.2%的受訪者認同同性婚姻

※「台灣社會變遷基礎調查」之調查方法：（由中研院社會所執行）
依據八個人口結構及人文區位的經濟變項，並考量地理因素，採取分層多階段PPS抽樣，以戶政司
之戶籍資料，抽選出符合母體特徵、具代表性的2000名樣本後，由受過嚴格訓練的訪員登門調查。



釋字748：
來自憲法的平等警鐘



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文

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
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
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
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
違。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
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
形成之範圍。

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
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
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
登記。



釋字748的重要啟示－婚姻自由
 民法現行規定不允許同婚，是立法上的重大瑕疵，違反憲法第22條保

障人民婚姻自由之意旨。
 婚姻：「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
結合關係。」（理由書第13段）

 結婚自由包括「是否結婚」暨「與何人結婚」之自由，此自主決定
「攸關人格健全發展與人性尊嚴之維護，為重要之基本權，應受憲
法第22條之保障」。（理由書第13段）

 婚姻自由「就成立上述親密、排他之永久結合之需求、能力、意願、
渴望等生理與心理因素而言，其不可或缺性，於同性性傾向者與異
性性傾向者間並無二致，均應受憲法第22條婚姻自由之保障」。
（理由書第13段）

 同婚會影響異性婚姻？改變社會秩序？破壞倫理？
 「相同性別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
之永久結合關係，既不影響不同性別二人適用婚姻章…等規定，亦
未改變既有異性婚姻所建構之社會秩序。」（理由書第13段）

 相反地，同性別二人的婚姻自由，「經法律正式承認後，更可與異
性婚姻共同成為穩定社會之磐石」。（理由書第13段）



釋字748的重要啟示－平等權
 如以性傾向等為分類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亦屬憲法第7條平等權

規範之範圍。（理由書第14段）

 以性傾向作為分類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應適用較嚴格之審查標準來
判斷其合憲性。因為：（理由書第15段）

 「憲法第22條保障之婚姻自由與人格自由、人性尊嚴密切相關，屬重
要之基本權。」

 「性傾向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

 同性性傾向者「受有各種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排斥或歧視」，且「為社
會上孤立隔絕之少數，並因受刻板印象之影響，久為政治上之弱勢，
難期經由一般民主程序扭轉其法律上劣勢地位。」

 差別待遇可以嗎？
基於憲法平等權保障的意旨，如果要以性傾向作為分類標準而為差別待
遇，則「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外，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並
須具有實質關聯。」（理由書第15段）

釋字748對平等權的解釋，更隱含了對實質平等的重視：
若未來通過的立法，選擇了「形式不平等」或「隔離而平等」
的立法模式，都將非常難以通過憲法平等權的檢驗。



釋字748的重要啟示－平等權

 「不能生育」並非合理的差別待遇

 民法「婚姻章並未規定異性二人結婚須以具有生育能力為要件；
亦未規定結婚後不能生育或未生育為婚姻無效、得撤銷或裁判離
婚之事由」，因此「繁衍後代顯非婚姻不可或缺之要素」。（理
由書第16段）

 「相同性別二人間不能自然生育子女之事實，與不同性別二人間
客觀上不能生育或主觀上不為生育之結果相同。」（理由書第16
段）

 「維護基本倫理秩序」也非合理的差別待遇
 若容許同性別二人依婚姻章相關規定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且要
求其亦應遵守相關的權利義務規定，「並不影響現行異性婚姻制
度所建構之基本倫理秩序」。（理由書第16段）

釋字748對平等權的解釋，更隱含了對實質平等的重視：
若未來通過的立法，選擇了「形式不平等」或「隔離而平等」
的立法模式，都將非常難以通過憲法平等權的檢驗。



本屆同婚法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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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美女版本 許毓仁版本 時代力量版本 蔡易餘版本

971-1 新增。同性或異
性之婚姻當事人，
平等適用夫妻權
利義務之規定；
同性或異性配偶
與其子女之關係，
平等適用父母子
女權利義務之規
定(§1063除外)

無 無 新增同性婚姻章
1137-2：同性婚姻準用本法有
關婚姻、父母子女、監護、扶
養、家及親屬會議之規定。
1137-3：同性婚姻當事人，平
等適用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
其有子女者，平等適用父母子
女權利義務之規定。

972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改為「雙方」當事人自行
訂定。

新增同性婚姻章
1137-1：同性婚約，應由雙方
當事人自行訂定。

973 將訂婚年齡男女修至一致：未滿17歲者，不得訂定
婚約。

未更改

980 將結婚年齡男女修至一致：未滿18歲者，不得結婚。 未更改

1079-1 新增第二項：法院為收養之認可時，
不得以收養者之性別、性傾向、性
別認同、性別特質等為理由，而為
歧視之對待。

無 無

稱謂 未更改 將民法中總計81條性別相異用詞
修正為中性用詞：夫妻→配偶；
父母→雙親；養父母→養親；子
婦、女婿→子女之配偶；祖父母
→二等親直系血親尊親屬

未更改

本
屆
四
個
版
本
提
案
重
點

表格修改自：葉瑜娟（2016）〈婚姻平權吵什麼？──哪些法條修改？影響了誰？〉，《報導者》



司法院的法律意見
 「尤委員美女等4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規定無

論同性或異性之婚姻當事人，均平等適用夫妻、父母子女關係之規定，
可避免大量修改法條文字，如將「夫妻」修正為「配偶」、「父母」
修正為「雙親」、「養父母」修正為「養親」之繁，本院敬表贊同。」
(2016/11/17司法院書面意見)

 「如係另立專法，依其他國家之經驗，未來仍有可能出現修正民法之
需求。…本院認為以尤委員美女等48人擬具之「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以一概括規定（草案第971條之1）同性或異性之婚姻
平等適用關於夫妻及父母子女之權利義務關係，可避免一一修正法律
名詞所衍生之相關爭議，在立法技術上較為簡便可行，建請酌參。」
(2016/11/24司法院書面意見)

 「尤委員美女等48人、蔡委員易餘等17人所擬具之草案內容，避免
大量修改民法、家事事件法中之法條文字，如將「夫妻」修正為「配
偶」、「父母」修正為「雙親」、「養父母」修正為「養親」之繁，
亦可避免掛萬漏一之弊，似較為簡潔可行。」(2016/12/26司法院書
面意見)



審查會通過條文 現行條文
第九百七十一條之一
異性或同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本法
及其他法規所定關於夫妻、配偶之規定。
異性或同性配偶，平等適用本法及其他法
規所定關於父母子女、親屬之規定。但本
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以異性配偶為限。

無

第九百七十二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九百七十二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
定婚約。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條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
婚。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
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法院為前項認可時，不得以收養者之性別、
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等為理由，
而為歧視之對待。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
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審查會通過之共識版本一：尤版、許版及時力版之整合修正



審查會通過條文 蔡易餘委員版本之增訂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八章 同性婚姻 第八章 同性婚姻 無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一
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
行訂定。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一
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
自行訂定。

無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二
同性婚姻，其親屬關係之成立、
消滅及法律效果，依本法之規
定。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二
同性婚姻準用本法有關婚姻、
父母子女、監護、扶養、家
及親屬會議之規定。

無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三
因同性婚姻所生之法律關係，
平等適用關於夫妻、配偶之規
定；其有子女者，除第一千零
六十三條外，平等適用關於父
母子女之規定。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三
同性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
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其有
子女者，平等適用父母子女
權利義務之規定。

無

審查會通過之共識版本二：蔡易餘委員提案之修正



審查會通過之提案：

今日審查尤美女委員所提「民法親屬編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等六案，待宣讀各版本條文、逐
條討論後，通過之草案送交朝野協商。

105年12月26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之
條文，在明年啟動朝野協商之前，如有任何其
他相關版本之法律提案，亦將併案協商。



法律上的單親：
同志家庭親權如何處理？



婚姻平權大平台整理（2016/12）



立法院初審通過民法修正版本之同性配偶子女身分關係建立方式
(與現行異性配偶子女身分關係建立方式對照)



如何思考同性配偶之「不孕」

 目前育有子女的同志家庭之困境：

 僅同性伴侶之一方與子女為法律
上的親子關係，另一方則是其
「法律上的陌生人」。

 若同性婚姻法制化未妥善處理此
課題，未來也將成為同性配偶養
育子女的困境。

 釋字748：「相同性別二人間不能自
然生育子女之事實，與不同性別二人
間客觀上不能生育或主觀上不為生育
之結果相同。」（理由書第16段）

同性配偶的狀況與「不孕」的異性
夫妻狀況相同，故可以不孕夫妻的方
式來思考與處理。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在討論要
將「不孕」的定義擴大，納入同性戀
者與單身者。

不孕
夫妻

(1)人工生殖
（人工生殖法）

(2)共同收養
（民法、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繼親收養
（民法、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單身收養
（民法、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單身者（不問性別、性傾向）



不孕夫妻與子女建立親子身分關係之途徑

(1)人工生殖（人工生殖法）

國內施作者，須經雙方簽署同意書並經專業評估後，由醫療機構實施
人工生殖，所使用的精子或卵子都有匿名規定，孩子即被視為雙方之
婚生子女。

人工生殖法

第 23 條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精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
婚生子女。
前項情形，夫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見被詐欺或被脅迫終
止後六個月內提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年，不得
為之。
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七條規定，於本條情形不適用之。

第 24 條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精子與他人捐贈之卵子受胎所生子女，視
為婚生子女。
前項情形，妻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見被詐欺或被脅迫終
止後六個月內提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年，不得
為之。



不孕夫妻與子女建立親子身分關係之途徑
(2)共同收養（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繼親收養（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圖片取自：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法院聲請流程：
（依家事事件法，
法官得於審理時
為子女指定程序
監理人。）

機構媒合流程：(詳細流程以各收出養媒合機構為主)

「兒少最佳利益」
為重要原則



不孕夫妻與子女建立親子身分關係之途徑
(2)共同收養（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繼親收養（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6 條
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
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但下列情形之出養，不在此限：
一、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相當。
二、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

前項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於接受委託後，應先為出養必要性之訪視調查，並作成評估報告；
評估有出養必要者，應即進行收養人之評估，並提供適當之輔導及協助等收出養服務相關
措施；經評估不宜出養者，應即提供或轉介相關福利服務。
第一項出養，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
第 17 條
聲請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除有前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情形者外，應檢附前條第二項
之收出養評估報告。未檢附者，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應不予受理。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採行下列措施，供決定認可之參考：
一、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
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
二、命收養人與兒童及少年先行共同生活一段期間；共同生活期間，對於兒童及少年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收養人為之。
三、命收養人接受親職準備教育課程、精神鑑定、藥、酒癮檢測或其他維護兒童及少年
最佳利益之必要事項；其費用，由收養人自行負擔。
四、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被遺棄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進行訪視者，應評估出養之必要性，並給予必要之協助；其無出養之必
要者，應建議法院不為收養之認可。
收養人或收養事件之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兒少最佳利益」
為重要原則



司法院對現行收養制度及實務運作之說明：

 「目前我國民法允許單身者收養、配偶共同收養以及繼親收養，其中
就單身者收養部分，並無排除LGBT收養子女之規定，亦無其他對性
別有任何歧視性之規定」。(2016/11/28司法院書面意見)

 「現行收養制度，為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序言所揭示「兒童有權
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之精神，採行國家監督主義，收養需由法院認
可始生效力。…法院就認可與否之審酌，悉以「養子女最佳利益」為
依歸。所謂「養子女最佳利益」應考量因素包括養父母之年齡、職業、
保護教養態度、親職能力、支持系統、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等在內，
法院自應依個案情節為綜合之考量及判斷。並不得因當事人之種族、
宗教、階級、黨派、性別為歧視性之對待。…就同志收養事件而言，
仍應回歸養子女最佳利益為審酌決定。」(2016/11/24司法院書面意
見)

不孕夫妻與子女建立親子身分關係之途徑

(2)共同收養（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繼親收養（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少最佳利益」
為重要原則



其他國家對同性配偶/伴侶收養的規範

引用自：法務部（2017）《「同性伴侶法制實施之社會影響與立法建議」成果報告書》，pp.285-6。



不開放同志伴侶收養，影響兒童最佳利益
 此現況與幾個法律原則有違：

1.子女最佳利益之保障
 子女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強化對於同志家庭的污名，使同志家庭子女自覺在次等家庭成長，造成同志家庭子
女的心理及人格發展受到污名傷害。

2.對於「既有家庭之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應加以保障的司法見解
如：司法實務上對於事實上夫妻之保障類推適用婚姻配偶之規定；大法官對於既有之重
婚家庭之保障（釋字第242號、第362號、第552號）、大法官對於繼親收養當事人間
年齡差距之鬆綁（第502號）、不具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在賦稅優惠之保障（第647
號）。

3.兒童權利公約之「不得歧視原則」及「兒童最佳利益優先」之要求
 第二條：「一、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的每一兒童

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
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二、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
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
形式的歧視或懲罰。」

 第三條：「一、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
關或立法機關之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二、締約國承諾為確保
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和照顧，應考量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任何對其負有法律責
任之個人之權利與義務，並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達成之。」

本頁內容引自：官曉薇（2017），〈釋字748解釋後法律上親子關係之挑戰〉（簡報），發表於
「釋字748以後：同志家庭的親權之路」座談會（會議日期：2017/7/16，會議地點：東吳大學）



小時候有朋友問我「你媽媽在哪？」我告訴他們，
我沒有媽媽，但我有2個爸爸。他們很驚訝：「怎
麼會這樣？」我會繼續解釋：「我的2個爸爸是gay。
他們都是男生，但彼此相愛。」（陳愷樂，13歲）

因為不理解的歧視而對孩子
所造成傷害，幾乎都是我曾
經歷過的。作為一名同志的
小孩，這個社會曾經讓我以
為我必須仇恨我母親，我才
會是一個正常的人。…這才
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掙扎的原
因，而不是因為我的母親是
一位同志。（黃惠偵導演）

圖文取自：報導者

圖片取自：紀錄片日常對話



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愛和接納。－阿爸的心內話

圖片取自：家的進行式



謝謝聆聽☺



修民法VS.立專法？

Susanne Baer(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
2016年8月接受法務部考察訪問

台灣應可思考直接開放婚姻給
同性伴侶這個選項。因為德國
同性伴侶法是特定時空脈絡回
應保守派勢力下所協的產物…
如果要走德國的路，那就必須
再一次經歷逐步且緩慢地在各
個關聯領域作法制上的調整。

修民法 立專法

德國民法修正(2017年)
 6/30德國國會通過同婚法案

10/1正式生效，不繼續成立
同性伴侶關係

 修改婚姻定義：「婚姻由兩
個不同性別或相同性別者終
生結合。」（民法第1353條
第1項第1句）



司法院：如係另立專法，依其他國家之經驗，未來仍有可能出現修正民法之需求。
（司法院11/24書面報告）

2017/10/1
德同婚生效


